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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7月30日（星期三）北京时间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7月3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30日上午9:15分至9:25，上午9:30分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30日上午9:15分至下午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乌昌路辅道840号新疆

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科研楼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彤先生。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33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43,089,897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45,581,382股的

53.144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274,304,29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45,581,382股的42.4895%。

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33人，代表股份 68,785,607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645,581,382股的10.6548％。

4.通过现场和网络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332
人，代表股份4,227,50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645,581,382股的0.6548％。

5.委托独立董事投票的股东共0人，代表股份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彤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律师列

席会议。国浩律师（乌鲁木齐）事务所律师出席会议对本次股东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以

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调整公司内部监督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2,624,8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45%；反对

445,3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98%；弃权 19,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7%。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62,4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9994％；反对 445,3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346％；弃权1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6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二）逐项表决《关于修订与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并更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0,306,2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87%；反对

2,734,9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72%；弃权48,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2%。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43,8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1538％；反对 2,734,9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6942％；弃权4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2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02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0,323,7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938%；反对

2,728,4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53%；弃权37,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0%。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61,3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5677％；反对 2,728,4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5405％；弃权3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18％。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03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0,308,7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94%；反对

2,733,4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67%；弃权47,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9%。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46,3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2129％；反对 2,733,4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6587％；弃权4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83％。

2.04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0,316,9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918%；反对

2,731,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62%；弃权41,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0%。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54,5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4069％；反对 2,731,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6185％；弃权4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46％。

2.05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0,316,7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917%；反对

2,731,9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63%；弃权41,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0%。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54,3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4022％；反对 2,731,9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6233％；弃权4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4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国浩律师（乌鲁木齐）事务所赵旭东、郑馨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律

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的人员资格、

本次临时股东会议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2．《国浩律师（乌鲁木齐）事务所关于新疆交建二〇二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002941 证券简称：新疆交建 公告编号：2025-044

债券代码：128132 债券简称：交建转债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铁发绿能产业投资基金（北京）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伙

企业”或“基金”）（最终以注册登记的名称为准）

● 投资金额：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爱众综合

能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众综合能源”）作为有限合伙人拟以现金认缴出资7,000
万元人民币。

● 相关风险提示：基金尚未完成工商注册登记，也未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

案。由于基金投资具有较长的投资周期，在投资过程中受到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标的公司经

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将可能面临投资收益不达预期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拓展公司综合能源领域业务，扩大发展范围，公司全资子公司爱众综合能源拟与国铁

建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铁建信”）、汉银投资（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银投

资”）合作设立合伙企业，主要投资于光伏、风电、储能、综合节能等业务。该合伙企业认缴出

资1亿元人民币，其中爱众综合能源认缴出资7,000万元人民币，持股7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一

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

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基金合伙人的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基金管理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1.企业名称：国铁建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061GD08
3.成立日期：2016年6月6日

4.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5.法定代表人：姜岳

6.注册资本：16,129.03万元人民币

7.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玲珑路9号院东区5号楼七层710
8.经营范围：投资管理等

9.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建信（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兆禹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深基创建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 计

持股比例

31%
31%
19.9%
11.1%
7%

100%
10.国铁建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国铁建信已在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人登记编码为P1033957。
11.国铁建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和其他相关利益安排，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没有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

系，不存在与第三方有其他影响公司利益的安排。

(二)有限合伙人一

1．企业名称：汉银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01FHB1D
3．成立日期：2015年8月10日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5. 法定代表人：邹志峰

6．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7．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宝盛里观澳园15号楼6层2A号

8.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等

9. 股权结构：青岛金融科技研究院持有100%股权

（三）有限合伙人二

1．企业名称：四川爱众综合能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602MA7E5TNM5Q
3．成立日期：2021年12月29日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 法定代表人：吴刚

6．注册资本：22,000万元人民币

7．注册地址：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凤凰大道777号

8. 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等

9.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100%股权。

三、本次参与设立基金的基本情况

1.基金名称：铁发绿能产业投资基金（北京）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最终以注册登记的名

称为准）

2.基金规模：1亿元人民币

3.基金管理人、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国铁建信

4.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5.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等（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6.投资方向：光伏、风电、储能、综合节能等项目

7.认缴出资情况

合伙人名称

国铁建信

汉银投资

爱众综合能源

合 计

合伙人类型

普通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

出资方式

货币

货币

货币

-

认缴出资额（万元）

1,000
2,000
7,000
10,000

认缴出资比例

10%
20%
70%
100%

8.基金登记及备案：基金尚处于募集阶段，尚未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合

伙企业完成登记设立后，将及时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行业规定等履行私募

基金登记备案程序。

四、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伙企业名称：铁发绿能产业投资基金（北京）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最终以注册登记

的名称为准）

2.经营期限：存续期为5年，其中投资期3年，退出期2年。在投资期限或经营期限届满

前六个月，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延长的，可延长不超过二年。

3.出资方式：合伙企业总规模为1亿元人民币，所有合伙人出资方式均为人民币现金出

资。

4.出资缴付：（1）首次出资：合伙企业初始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为人民币1,000万元（或其他

满足基金备案登记要求的最低出资金额）；（2）基金运行中的出资缴付：合伙企业的后续出资

额视投资项目情况分多期实缴，由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决定具体项目投资，各合伙人按照投

资决策委员会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按各自认缴的出资比例进行出资；（3）合伙企业应于收到合

伙人出资后二十个工作日内向已缴付出资的合伙人出具出资证明书；（4）合伙企业存续期内，

除非合伙协议另有约定或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合伙人出资后无法定理由不得提前收回出

资，否则除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外，还应向其他合伙人承担违约责任。

5.投资领域：主要投资光伏、风电、储能、综合节能等领域的企业股权。基金可通过成立

项目公司或特殊目的公司的方式间接投资于具体项目。

6.退出方式：合伙企业通过取得股东分红、项目转让、股权转让、资产证券化等多样化方

式获得投资收益、实现基金退出。

7.合伙企业费用：包括向基金管理人支付的管理费、向托管机构支付的托管费和合伙企

业的运营费。

8.合伙企业财产：合伙人的出资、以合伙企业名义取得的收益和依法取得的其他财产，均

为合伙企业的财产。除非发生法律规定的情形和本协议约定的情形，且经本协议约定的程

序，合伙人在本合伙企业经营期限内，不得请求分割本合伙企业的财产。

9.违约责任：（1）合伙人违反合伙协议规定期限缴纳出资的，按合伙协议有关约定承担违

约责任；（2）普通合伙人违反合伙协议，应赔偿其他合伙人因此所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3）有

限合伙人未经授权以合伙企业名义与他人进行交易，视为违约，应赔偿其他合伙人因此所遭

受的直接经济损失；有限合伙人违反《合伙企业法》及合伙协议执行合伙事务给本合伙企业造

成损失的，该有限合伙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通过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基金开展新业务，有利于促进爱众综合能源规模化、高质

量发展，推进公司向综合能源转型，符合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需要，也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

本次投资对公司的财务及经营状况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基金尚未完成工商注册登记，也未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由于基金投资具

有较长的投资周期，在投资过程中受到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标的公司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

响，将可能面临投资收益不达预期的风险。

公司将结合基金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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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7月30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7月3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30日的交易

时间，即 9:15一 9:25，9:30一 11:30和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30日9:15一15:00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的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高新区高新大道东段21号南宁八菱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

议召开。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顾瑜女士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人，代表股份95,340,061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33.6497%。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165人，代表股份22,210,

14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8389%。
综上，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76人，代表股份

117,550,20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1.488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68人，代表公司股份23,630,772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8.3403%。

3．其他人员出席的情况
公司的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部分监事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广西欣源律师事务

所见证律师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7,451,405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160%；反对 18,9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1%；弃权 79,900 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531,972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19%；反对18,9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0%；弃权79,9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8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 以上通过。
即日起，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或者监事，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法》规定的监事

会的职权，公司现任第七届监事会终止履职，全体监事自动解任，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同时
废止。公司监事离任后，仍在公司从事其他方面工作。

(二)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7,512,005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675%；反对 25,9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0%；弃权 12,300 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592,572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83%；反对25,9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6%；弃权12,3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1%。

(三)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并更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7,398,905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713%；反对 79,0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2%；弃权 72,300 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479,472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97%；反对79,0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43%；弃权72,3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6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 以上通过。
(四)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并更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7,398,905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713%；反对 79,0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2%；弃权 72,300 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479,472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97%；反对79,0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43%；弃权72,3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60%。

(五)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7,398,305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708%；反对 79,0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2%；弃权 72,900 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478,872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72%；反对79,0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43%；弃权72,9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85%。

(六)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7,391,305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648%；反对 79,0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2%；弃权 79,900 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471,872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76%；反对79,0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43%；弃权79,9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8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 以上通过。
(七)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7,391,305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648%；反对 79,0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2%；弃权 79,900 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471,872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76%；反对79,0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43%；弃权79,9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81%。

(八)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7,380,905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560%；反对 90,0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66%；弃权 79,300 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461,472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36%；反对90,0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09%；弃权79,3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56%。

(九)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风险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7,387,105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613%；反对 90,0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66%；弃权 73,100 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467,672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98%；反对90,0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09%；弃权73,1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93%。

(十)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7,357,205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358%；反对 90,9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73%；弃权 102,100 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6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437,772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33%；反对90,9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47%；弃权102,1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21%。

(十一)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7,386,505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607%；反对 91,4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78%；弃权 72,300 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467,072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73%；反对91,4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68%；弃权72,3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60%。

(十二)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7,386,305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606%；反对 91,0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74%；弃权 72,900 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466,872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64%；反对91,0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51%；弃权72,9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85%。

(十三)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7,416,605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863%；反对 60,7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6%；弃权 72,900 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497,172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46%；反对60,7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69%；弃权72,9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85%。

(十四)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7,219,205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7184%；反对 258,7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01%；弃权 72,300 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299,772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993%；反对258,7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48%；弃权72,3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60%。

(十五)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津贴管理制度〉并更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3,347,606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4994%；反对 133,0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11%；弃权 222,700 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39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275,072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948%；反对133,0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28%；弃权222,70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24%。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广西欣源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陈振宇、张晋铭
3．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西欣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002592 证券简称: ST八菱 公告编号:2025-061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资本公积弥补亏损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1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5年7月30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
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和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意
见（试行）》等文件精神，积极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增强投资者回报，公司依据《公司法》和财
政部《关于新公司法、外商投资法施行后有关企业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使用母
公司法定盈余公积 93,778,422.19 元、任意盈余公积 46,661,486.14 元和资本公积 520,784,
250.21元，三项合计661,224,158.54元用于弥补母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累计亏损，推
动公司尽快达到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条件，为公司未来实施利润分配创造
条件。本次弥补亏损后，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母公司会计报表盈余公积减少至0元，
资本公积减少至599,534,767.17元，未分配利润由负值变为0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7
月12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

根据财政部《关于新公司法、外商投资法施行后有关企业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等相关规
定，公司就本次使用资本公积金弥补亏损事宜，特此通知债权人，提示公司债权人对其债务风
险合理评估。本次使用资本公积金弥补亏损不涉及公司注册资本或者实收资本变更，不影响
债权人现有权益。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688122 证券简称：西部超导 公告编号：2025-021

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下简称“《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西部超导材
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为保证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董事会的规范运作，公司于近日召开第三届第十次职工代表大会，会议的召开及表决
程序符合职工代表大会决策的有关规定，会议经民主讨论、表决，选举周庆先生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周庆先生任期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周庆先生符合《公司法》《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中有关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将按照《公
司法》《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职工代表董事的职责。周庆先生担任职工代表董事
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
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1日
附件：
周庆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年出生，硕士学历，2005年至2007年就职

于四川航天技术研究院任型号主管；2007年加入公司，历任设备动力部部长助理，证券法律部
部长助理，证券法律部副部长，现任公司证券法律部部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周庆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亦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688122 证券简称：西部超导 公告编号：2025-022

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7月3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3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42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42
371,537,134
371,537,134

57.1890
57.189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冯勇先生主持召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公司聘请了国浩律师（西安）事务所刘瑞泉律师、陈思怡律师对本
次股东会进行见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6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王凯旋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7,870,528
比例（%）

99.0131

反对

票数

3,630,529
比例（%）

0.9771

弃权

票数

36,077
比例（%）

0.0098
2、议案名称：关于提名暨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7,979,114
比例（%）

99.0423

反对

票数

3,541,036
比例（%）

0.9530

弃权

票数

16,984
比例（%）

0.0047
3.00、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3.01、议案名称：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5,855,668
比例（%）

98.4708

反对

票数

5,615,777
比例（%）

1.5114

弃权

票数

65,689
比例（%）

0.0178
3.02、议案名称：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5,842,170
比例（%）

98.4671

反对

票数

5,629,548
比例（%）

1.5152

弃权

票数

65,416
比例（%）

0.0177
3.03、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5,852,068
比例（%）

98.4698

反对

票数

5,619,370
比例（%）

1.5124

弃权

票数

65,696
比例（%）

0.0178
3.04、议案名称：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5,128,721
比例（%）

98.2751

反对

票数

6,336,057
比例（%）

1.7053

弃权

票数

72,356
比例（%）

0.0196
3.05、议案名称：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5,120,721
比例（%）

98.2730

反对

票数

6,344,057
比例（%）

1.7075

弃权

票数

72,356
比例（%）

0.0195
3.06、议案名称：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5,178,710
比例（%）

98.2886

反对

票数

6,280,595
比例（%）

1.6904

弃权

票数

77,829
比例（%）

0.0210
3.07、议案名称：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5,127,421
比例（%）

98.2748

反对

票数

6,335,057
比例（%）

1.7050

弃权

票数

74,656
比例（%）

0.0202
3.08、议案名称：股东会网络投票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5,182,583
比例（%）

98.2896

反对

票数

6,280,595
比例（%）

1.6904

弃权

票数

73,956
比例（%）

0.0200
3.09、议案名称：利润分配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5,175,960
比例（%）

98.2878

反对

票数

6,286,818
比例（%）

1.6921

弃权

票数

74,356
比例（%）

0.0201
3.10、议案名称：承诺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5,179,310
比例（%）

98.2887

反对

票数

6,280,595
比例（%）

1.6904

弃权

票数

77,229
比例（%）

0.0209
3.11、议案名称：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5,842,110
比例（%）

98.4671

反对

票数

5,630,208
比例（%）

1.5153

弃权

票数

64,816
比例（%）

0.0176
3.12、议案名称：独立董事津贴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5,116,913
比例（%）

98.2719

反对

票数

6,348,939
比例（%）

1.7088

弃权

票数

71,282
比例（%）

0.0193
4、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7,865,204
比例（%）

99.0116

反对

票数

3,593,248
比例（%）

0.9671

弃权

票数

78,682
比例（%）

0.021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

议案名称

关于提名暨选举
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54,577,301

比例（%）

97.7500

反对

票数

3,541,036

比例（%）

2.2392

弃权

票数

16,984

比例（%）

0.010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议案3.01、议案3.02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议案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西安）事务所

律师：刘瑞泉、陈思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1日


